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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目的 
 

國立臺灣海洋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為促進產學合作、技術移轉後續衍生成果之商業運

用，訂定「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校名暨商標授權申請辦法」(以下簡稱本辦法)。 

第二條 授權範圍 
 

凡以任何形式使用本校校名及註冊商標皆屬之，包括「國立臺灣海洋大學」及「National 
 

Taiwan Ocean University」、註冊商標包括「海大、臺海大、台海大、NTOU、 、 
 

、 」，未經本校產學營運委員會同意，不得任意使用於各種型式包裝之物品、 
 

文宣、廣告、海報、DM 等商業活動，若有違反，本校得依商標法及相關規定請求侵權

賠償。 

本校教職員工、學生社團及校友會等單位，經書面報備後，得善意且合理使用本校商 

標。但涉及商業行為者，仍應以書面提請本校產學營運委員會同意，授權並繳交適當

比例回饋金後，始得使用。 

第三條 商標授權之標的 
 

本校所註冊任何種類之本校校名與標誌，以及所有使用本校商標之陳述性文字。 
 

第四條 授權之程序 
 

一、申請人提出校名暨商標授權書面申請。 
 

二、產學營運總中心進行校名及商標授權申請書及佐證資料查驗，確認完整無誤，請申 
 

請人繳交審查費。 
 

三、本校召開產學營運委員會進行審查。 
 

四、產學營運總中心就委員會通過內容與申請人簽訂授權合約書。

五、產學營運總中心應於授權期間進行管理及監督。 

第五條 申請資格 
 

一、商標授權申請需為國內外合法設立並營運中之廠商。 
 

二、申請授權之產品如為食品、化妝品、藥品、醫療、運動器材等，如需政府相關主管 
 

單位許可販售者，需提供具有相關主管單位之許可證書。 
 

三、前項規範之申請授權之商品需投保新台幣貳仟萬元以上之責任保險。 



 
 
 
 

 
第六條 申請費用 

 
一、申請費用為新台幣 20,000 元。 

 
二、優惠資格 

 
1. 若為本校進駐之廠商、簽訂有產學合作計畫案或技術移轉/授權案之廠商，申請 

    費用優惠為新台幣 10,000 元。 
 

2. 若為本校教職員生之創業團隊所衍生新創公司，且設立未滿 3 年者，申請費用優 

    惠為新台幣 3,000 元；超過 3 年者，申請費用優惠為新台幣 10,000 元。。 
 

3. 與本校簽訂有產學合作計畫案或技術移轉/授權案之廠商，金額達新台幣 100 萬元 

    以上，申請費用優惠為新台幣 5,000 元。 

4. 申請費用於書面申請時一併繳交。如未通過審查將退回 50%之申請費。 
 

三、本辦法為規範審查授權申請，有關授權金、衍生利益金及授權期限須於商標授權合 

         約書中另訂之。 
 

第七條 承辦及審查單位 
 

本校校名暨商標授權業務由產學運營總中心執行，審查單位為本校產學營運委員會。 
 

第八條 申請商標授權時，應檢具下列相關文件： 
 

一、商標授權申請表。 
 
二、公司設立(變更)登記表與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(401 表)。 
 
三、產品責任保險證明(保險最低額度:新台幣二仟萬元)。四、商標使用回饋計畫書。 

五、負完全責任切結書。 
 

第九條 審查時程 
 

研發成果管理委員會於申請案收文日起 60 天內審查完畢，並將審查結果通知申請人。 
 

第十條 使用商標之限制 
 

一、本校商標僅授權審查通過之產品使用。 
 

二、商品與消費者產生糾紛，由申請人自行負責，本校不負連帶責任。 
 

第十一條 商標使用管理及監督 
 

凡通過並取得本校商標授權之廠商，須提出產品之樣本，經書面同意後方可使用。 
 

第十二條 侵權管理 
 

凡廠商不當使用本校校名與標誌之情事發生，有損本校信譽者，將依法予以追究。 
 

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本校產學營運委員會議通過後發布施行。 




